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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9� � � � � �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公告编号：2025-065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二级子公司涉及诉讼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撤销仲裁裁决。

●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控股二级子公司包头市天宸中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天宸” ）

为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1,209.32万元及利息、仲裁费、律师费。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裁定结果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产生负面影响。

一、本案基本情况

因包头市吉宇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宇钢铁” ）拖欠包头天宸供气款，包头

天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请求裁决吉宇钢铁向包头天宸支付供气款12,093,

191.45元及逾期利息等款项。 2024年7月11日，北京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案号为（2024）

京仲案字第06962号。2024年11月，吉宇钢铁对包头天宸仲裁申请提出异议，向北京市第四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2017年6月16日吉宇钢铁、包头天宸、包头市闽航工

贸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包头市吉宇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闽航工贸有限公司联合经

营期间继续履行与包头市天宸中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供气合同的协议书》 约定的北京仲

裁委员会仲裁管辖条款无效。 2024年12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决，认定案涉

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符合《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协议合法有效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不

存在《仲裁法》规定的无效情形，系合法有效，故裁定驳回了吉宇钢铁关于主张仲裁条款无

效的申请。 2025年6月23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24）京仲案字第06962号仲裁裁决

书，裁决吉宇钢铁向包头天宸支付所欠供气款、逾期利息、律师费及仲裁费。 吉宇钢铁不服

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25年6月23日作出的（2024）京仲案字第06962号仲裁裁决书，向北

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以上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在2024年7月13日和11月23日、2025年1月3日、7月2日和11月

1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二级子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案受理通知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8）、《关于控股二级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关于

控股二级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关于控股二级子公司涉

及仲裁的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关于控股二级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57）。

二、进展情况

近日，包头天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5）京04民特2264号《民事

裁定书》，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吉宇钢铁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能成立，裁

定驳回吉宇钢铁的申请。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裁定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没有影响。

四、备查文件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5）京04民特2264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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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滨州市渤海二十一路56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4,492,3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71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赵继成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2名董事候选人列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宋玮 427,671,726 98.4302 是

1.02 彭进 428,213,966 98.555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宋玮 2,242,846 24.7459 0 0 0 0

1.02 彭进 2,785,086 30.7285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明阳、赵容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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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5

年12月16日以现场结合视频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豁免通知时限。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

名，实际出席9名，会议由副董事长赵继成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限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及本次会议实际情况，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

限要求，直接召开本次董事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宋玮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本议案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选举董事长的公

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本议案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对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调整具体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调整前 调整后

战略委员会

陈更（主任委员）、赵继成、陈宏良、顾鑫、熊守美、

范小华

宋玮（主任委员）、赵继成、顾鑫、彭进、

熊守美、范小华

提名委员会 熊守美（主任委员）、韩慧博、陈宏良 熊守美（主任委员）、韩慧博、彭进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范小华（主任委员）、熊守美、陈更 范小华（主任委员）、熊守美、宋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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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2月16日，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宋玮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的议案》，一致同意选举

宋玮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

期限届满之日止。

宋玮先生的个人履历详见公司2025年12月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辞任暨补选董事的公告》。 宋玮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

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办理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0636� � �证券简称：*ST国化 公告编号：2025-044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聘副总经理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公司董事长王志学先生提名，第十一届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聘任王勇先生为副总经

理(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勇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附件：简历

王勇，男，1983年7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2007年5月参

加工作，曾任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终端产品解决方案设计部研发工程师、电信与政企

业务部解决方案部副经理、解决方案产品线产品开发部经理、软件与应用开发中心解决方

案开发部经理、 市场创新中心新产品解决方案部经理、 可信识别芯片产品中心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北京国文新思智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

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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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

年12月1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志学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聘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事先认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王勇先生回避表决，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选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改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王东兴先生回避表决，议案获得通

过。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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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改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选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担任审

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因此，公司董事王勇先生被选聘为公司副总经理后，不符合审计

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任职资格，不再担任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

为保障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合规运行，董事会改选董事王东兴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

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附件：简历

王东兴，男，1971年10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1993年7月

参加工作。 曾在河北省石油总公司人事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河北办事处工作，历任新华

通讯社河北分社音像中心主任，上海证券报社河北办事处主任，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保定天鹅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总经理、董事长、党

委书记，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新材

料事业部总经理，曾任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

纪委书记，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协同部总经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华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现任中国国新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

国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证券代码：600501� � � � � �证券简称：航天晨光 公告编号：临2025一054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元中路188号公司本部办公

大楼二楼多媒体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9,508,7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63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赵康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其中董事张久利、田江权、姚昌文、韩国庆、独立董事顾

冶青、叶青、姜绍英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其中监事会主席卢克南、监事王吉才、职工监事魏晓

汉、邱亮均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邓泽刚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撤销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128,821 99.8095 236,900 0.1187 143,000 0.071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367,621 99.9292 58,700 0.0294 82,400 0.0414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364,821 99.9278 61,500 0.0308 82,400 0.0414

4、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367,121 99.9290 56,000 0.0280 85,600 0.043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议案属于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兰台（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戴进、孙士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资

格和召集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301234� � � � �证券简称：五洲医疗 公告编号：2025-040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实施情况公告

股东周乐翔先生、潘岚岚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9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股东周乐翔先生、潘岚

岚女士计划自该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2025年10月29日-2026年1月28日）

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公司股份127,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1875%）、69,05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015%）。

公司近日收到周乐翔先生、 潘岚岚女士分别出具的 《关于减持股份实施情况的告知

函》，截止2025年12月15日，周乐翔先生、潘岚岚女士已完成股份减持事宜。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周乐翔

集中竞价交易

2025/10/29-

2025/12/15

41.38 127,500 0.1875

潘岚岚 集中竞价交易

2025/10/29-

2025/12/15

41.53 69,050 0.1015

注：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价

格区间为38.20元/股-45.50元/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周乐翔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10,000 0.75 382,500 0.5625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127,500 0.1875 0 0

有限售条件股 382,500 0.5625 382,500 0.5625

潘岚岚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76,200 0.4062 207,150 0.3046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69,050 0.1015 0 0

有限售条件股 207,150 0.3046 207,150 0.3046

注：按公司总股本68,000,000股计算，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

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期间，周乐翔先生、潘岚岚女士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未发生任何违规减持行为。

2、周乐翔先生、潘岚岚女士本次减持股份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

任何差异或违规行为。

3、周乐翔先生、潘岚岚女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首发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以及在特定期限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25%，潘岚岚女士承诺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本次减持不存在任何违反前述承诺的情形。

4、周乐翔先生、潘岚岚女士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述减持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任何不利影

响。

三、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股份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88567� � � � � � � �证券简称：孚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9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江西立达新材料产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西立达” ）、

北京立达高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立达” ）、共青城立达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立达” ）、深圳立达新能源和先进制造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立达” ）合计持有公司45,842,644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3.7511%。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江西立达、北京立达、共青城立达、深圳立达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和/或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拟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4,442,077股，拟减持股份合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0000%。 本次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

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1.0000%暨12,221,038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2.0000%暨24,442,077股。 本次减持，上述主体计划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2.0000%暨24,442,077股。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江西立达、北京立达、共青城立达、深圳立达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IPO前取得公司股份的股东

持股数量 45,842,644股

持股比例 3.751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5,842,644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江西立达、 北京

立达、 共青城立

达、深圳立达

45,842,644 3.7511%

江西立达、北京立达、共青城立达、深圳立达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均为陈利，根据以上

企业的书面确认，北京立达、共青城立达、江西立达、深圳

立达具有一致行动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 45,842,644 3.7511% 一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江西立达、北京立达、共青

城立达、深圳立达

852,500 0.0698%

2025/9/11 ～

2025/12/10

16.40-16.85 2025年9月6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江西立达、北京立达、共青城立达、深圳立达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4,442,077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000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2,221,03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4,442,077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22日～2026年3月2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股东资金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本企业作出的关于所持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锁定12

个月的承诺。如果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2、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发

行人股份时，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3、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企业可以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

进行减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将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

过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总数；

4、如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减持安排

有不同意见，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减持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主体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

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88389� � � � � � � � �证券简称：普门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5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期收到了2个广东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体外诊断试剂）》，具体情况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产品名称

注册

分类

注册证

编号

注册证

有效期至

预期用途

性激素类质控

品

II类

粤械注准

20252401568

2030年

11月27日

适用于经公司配套校准品校准的全自动化学发光

测定仪及配套试剂组成的公司电化学发光检测系

统，对相应校准项目检测时的室内质量进行控制。

甲状腺功能质

控品

II类

粤械注准

20252401569

2030年

11月27日

适用于经公司配套校准品校准的电化学发光仪及

配套试剂组成的公司电化学发光检测系统，对相应

校准项目检测时的室内质量控制。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取得注册证的产品均为复合质控品，以样本测量程序对质控品进行测定，将测定

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或与参考值（参考范围）比较，判断结果是否满足要求，以此确保公司电

化学发光检测系统的安全、有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取得105个电化学发光配套检测试剂注册

证。上述产品注册证的取得，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公司在体外诊断领域的产品品种，有助于

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免疫诊断领域的产品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上述注册证的取得仅代表公司相关产品获得国内市场准入资格，产品上市后的实际销

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 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

响。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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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求知东路8号普门科技总部大厦22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7

普通股股东人数 9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41,730,7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41,730,7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415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41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先成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路曼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邱亮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9,655,620 99.1415 1,939,109 0.8021 136,000 0.0564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9,539,833 99.0936 2,097,767 0.8678 93,129 0.0386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9,539,833 99.0936 2,097,767 0.8678 93,129 0.0386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9,535,733 99.0919 2,097,767 0.8678 97,229 0.0403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9,549,233 99.0975 2,086,367 0.8630 95,129 0.0395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9,551,233 99.0983 2,086,367 0.8630 93,129 0.0387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0,147,463 99.3450 1,573,717 0.6510 9,549 0.004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2、议案2涉及逐项表决，为普通决议议案，每个子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志刚、李紫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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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储能销售合同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销售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或“本合同” ）

● 合同金额/规模：本次签订的合同规模为1.4GWh

● 本次合同的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情况需以

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 风险提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受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以及

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将可能影响合同的履行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情况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子公司江苏天合储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合储能” ）的通知，天合储能子公司于近日与北美区域的客户签订了合计

1.4GWh的储能产品销售合同。 该项目采用Elementa2Pro液冷储能系统，搭配市场领先的

新一代PCS，构建4小时独立并网型储能解决方案，并集成北美当地软件供应商提供的全套

软硬件EMS，形成完整的AC侧一体化解决方案。

本次签署的合同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签署上述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

审议通过。

二、合同对方情况介绍

1、合同对方当事人名称：某单位（公司已按相关规定豁免披露相关信息）。

2、上述客户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

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不会对客户形成依赖。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双方

销售方：Trina� Energy� Storage� Solutions� US� Inc.

购买方：某单位（公司已按相关规定豁免披露相关信息）

（二）合同规模

储能系统解决方案，合计1.4GWh。

（三）合同期限

合同的履行期限自合同签署之日开始，计划在2027年底前完成交付并网。

（四）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双方签署（签章）后生效。

（五）违约责任

本合同签订后，任何一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

（六）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必须先通过管理层谈判和调解（在合同约定地）尝试解决争议；若调解失败，任何

一方可提起诉讼，且诉讼必须在协议约定的专属管辖地的法院进行。 在整个争议解决过程

中，双方原则上应继续履行合同义务。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的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情况需以审计

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该合同的成功签约，充分体现了天合储能在GWh级工程

交付、产品平台化及与北美PCS、EMS生态协同方面的综合优势，进一步巩固了天合储能

在北美储能市场的领先地位。

五、风险提示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受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

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将可能影响合同的履行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